
第 1 页 共 4 页 

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55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重庆钢铁股票的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.因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，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大连华锐重

工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冶金设备公司”）作为债

权人于 2017年 12月 27日分别获偿重庆钢铁股票 417,218股和

3,252,618股，合计3,669,836股，占重庆钢铁总股本的0.04%。有

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15日、2017年11月23日、2017

年12月28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客户进行债务重组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61）、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

客户进行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63）及《关

于收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清偿款及清偿股票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68）。 

2.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重庆钢铁股票的议案》。为盘活

存量资产，提高资金运营效率，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二级市场择

机对公司及冶金设备公司所持有的全部重庆钢铁股票进行处置，

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环境、股票行情等情况办理相关股票

处置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处置的时机、交易方式、交易价格

和数量等，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

处理完毕之日止。在处置股票期间，如遇重庆钢铁实施转增股本、

红利送股等事项，则上述处置方案的出售数量将按照除权比例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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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相应调整。 

3.本次资产处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会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按照目前股价情

况判断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由于本次交易金额尚不

能确定，如最终交易情况超出董事会决策权限，公司将另行召开股

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及冶金设备公司持有的合计 3,669,836

股重庆钢铁 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（股票代码：601005），最初投

资成本为 7,890,147.40 元（2.15 元/股），截至 2021 年 3 月 31

日的账面价值为 5,761,642.49 元。上述重庆钢铁股票权属清晰，

不存在资产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有关股权的重

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重庆钢铁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.公司名称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2.法定代表人：张文学 

3.注册资本：891,860.2267 万人民币 

4.注册地址：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道 2号 

5.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6.成立日期：1997 年 8 月 11日 

7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000202852965T 

8.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生产、加工、销售板材、型材、线材、

棒材、钢坯、薄板带；生产、销售焦炭及煤化工制品(不含除芳香

烃中加工用粗苯、溶剂用粗苯限生产外的危险化学品，须按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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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）、生铁及水渣、钢渣、废钢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9.控股股东：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23.51%）；

实际控制人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。 

10.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，重庆钢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，重庆钢铁总资产为 399.50 亿元，净

资产为 200.38 亿元；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44.90 亿元，净

利润为 6.38 亿元。 

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重庆钢铁总资产为 421.37 亿元，净

资产为 211.35亿元；2021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99.78 亿元，

净利润为 10.92亿元。 

三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重庆钢铁股票是基于公司实际

及证券市场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

用效率。同时，本次交易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影响，但

鉴于证券市场股价波动性大且无法预测，具体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

性，公司目前尚无法准确估计处置上述重庆钢铁股票对公司业绩的

具体影响数额。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处置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本次资产处置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，提高资产流动性

和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；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及授权内容符合有

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处置股

票类金融资产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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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钢铁股票的议案》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.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1 年 8月 12日 


